
培训班报名须知

尊敬的家长及学员：在报读培训班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报名须知。当完成报名支付时，表示您已接受并同意遵守本单位《培训班报名须知》的所有内容，并视为您和本单位已达成协议。
一、线上报名程序
【旧生】中山市青少年宫（zsqsng）微信公众号获取课程信息并报名缴费→自行打印《学员证》→购买教材或者学习用品。

【新生】中山市青少年宫（zsqsng）微信公众号获取课程信息并报名缴费（未注册的需先注册）→自行打印《学员证》→购买教材或者学习用品。

特别提醒：请务必按照“招生对象”所要求的年龄报读；如发现虚报年龄报读的，本单位有权劝退。
二、退费规定及流程
符合以下条件者方可办理退费：
1.报名人数没有达到计划招生人数1/3而停办的班级，可办理退费。本单位将在开班前3天电话通知学员家长，由中心（宫）核算退费金额后统一办理退费手续。
2.学员因意外伤害或突发重大疾病，经医疗单位检查确实不适宜学习的，可办理退费。申请退费时需持县级以上医疗单位的医生证明、病历本、医院病假单和医院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办理退费手续。

3.举家搬迁调往外市工作的，凭家长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可办理退费手续。

4.学员经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依照规定批准转学至外市的，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持有关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可办理退费手续。

5.移民国（境）外，须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移民国（境）外审批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可办理退费手续。

6.因特殊原因不能上课的，由家长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审批可以办理退费手续。
以上情况经本单位核实审批后，方可申请退费。

三、退费流程与标准

1.因特殊原因申请退费，可登陆微信小程序线上申请的形式办理。

【流程】与任课老师或一楼报名处联系获取退费链接→线上填写退班申请相关信息，上传微信账单截图→工作人员审核资料及退款金额费→相应退款原路退回缴费账户。

【温馨提示】

※一旦成功提交退费申请，审核通过后，学位将立即注销，请慎重考虑。

※家长提交退费申请后，中心（宫）将根据申报时间顺序进行审核，分批处理。

※如审批不通过，将会有工作人员与家长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或致电招生报名处或培训部，咨询电话：0760-88303493、88384285。
2.因停办班等特殊原因需要批量退费的，以具体通知为准。
3.因退费流程审核需要一定时间，费用到账时间为30天内，请家长耐心等待。

4.开课前办理退费的，经审核同意、办理退费流程的，全额退款。
5.开课后申请退费的，经审核同意、办理退费流程的，按申请当天计算，全额退还剩余课时学费；材料及教材，不予退费。
四、转班规定及流程

（一）转班规定 

1.每位学员每期每个班只能转班1次，之后不可再转班。

2.已上前2次课时，如发现学习程度不适合所报班级，经任课教师同意后，可转报其他班。 

3.培训班开课5次（含5次）之后概不办理转班手续。 

（二）转班流程

在小程序上办理原班的退费申请和转入班级的报名工作，已满额的班不能转入。
五、上课、风险提示及其他注意事项
（一）体育类、舞蹈类项目课程及各类体验营活动均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一经报名，则视为已知晓该类课程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摔伤、扭伤、骨折等，为使广大学员得到更周全的安全保障，建议家长可根据实际需要，为报读体育类、舞蹈类项目课程及各类体验营活动的孩子再另行购买个人人身意外险。

（二）请家长督促学员准时上课，并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集体课如因学员个人原因造成迟到、缺课一律不予补课；个别课如需请假要事先征得本单位任课教师同意，所有补课应在该学期内完成。

（三）如遇暴雨或者台风警报则按政府相关部门的通知执行，请留意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和本单位发布的信息。

（四）学员的座位或站位由本单位任课老师统一安排，家长不可自行安排或者调整。

（五）除公开课及亲子班以外，上课时家长不可进入课室旁听，也不能在课室外闲聊、打电话，以免影响学员学习。

（六）如孩子有特异体质、疾病(心脏病、癫痫、肺结核，哮喘、肺炎、伤残及其他严重的疾病)，或者精神疾病（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癔症等）和异常心理状态（自闭、暴躁、孤僻、偏执等），或者孩子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家长须在报名入学前或者入读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本单位。否则，由此而引起的孩子伤害事故或孩子伤害他人的一切责任及全部经济赔偿均由家长负责。

（七）学员在学习期间，须自觉遵守本单位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自觉接受老师、现场管理人员（包括保安人员、志愿者等）教育管理，爱护各种教学、活动等设施设备和财物，不得追逐打闹，不得有任何伤害老师、管理人员、其他学员的行为（包括不得殴打、推搡、恐吓、威胁、谩骂或侮辱他人）。如有违反本单位管理制度、不服从管理安排或伤害他人行为等行为的，本单位有权对该学员批评教育，并可将情况通报给有关家长；如情节严重或学员经两次以上（含两次）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本单位有权对该学员作退班处理，概不退费，且该学员在2年内不得在本单位报名。如学员损坏财物或伤害他人的，须负赔偿责任。

（八）请家长配合做好安全教育工作，不携带打火机、火柴、尖锐物品等违规、危险物品进入青少年宫（因课程需要的除外，但应在任课老师指导下妥善使用、存放）。如发现学员携带违规物品，本单位有权暂扣并妥善保管，在适当时候交还学员家长；属于违法、危险物品的，本单位有权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九）课室专门用于教学用途，为确保孩子安全，维护管理好设施设备，家长不得在非上课时间段擅自进入课室或触碰设施设备，否则本单位有权要求其离开。
（十）请家长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前将学员安全送至指定的下车点，并在课程结束后及时接回学员；接送过程中应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不乱停乱放车辆。为确保学员安全，家长不得让学员在马路或其他区域下车，不得让学员长时间滞留青少年宫。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保留对以上所有条款的解释权。                                                                                                                                       
前 言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以下简称“中心（宫）”〕成立于1980年，是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主管的青少年社会教育阵地，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全国先进青少年宫、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广东省青少年宫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心（宫）集教育培训、公益活动、艺术演出、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通过思政教育、素质拓展、艺术培训、公益活动、文艺演出等形式，引领青少年成长成才。单位每年开展公益活动近500场，演出活动近100场次，服务青少年逾60万人次，打造了青少年音乐会、少年军校、原创舞台剧义演、孤独症青少年关爱项目、“流动少年宫”、思政教育互动课堂等一批公益品牌项目。

中心（宫）属下设有海燕艺术团、青少年民族乐团、青年艺术团、蓝星融合艺术团及青少年弦乐团，公益足迹不仅遍布中山，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应邀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演出，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和中山市青少年独特的艺术风采，是中山市青少年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
近年来，单位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广东省青少年维权岗、广东省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广东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广东省巾帼文明岗、中山市市直机关模范机关创建先进单位、中山市文明单位、中山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荣誉称号。
为了继续满足广大青少年儿童的学习需要，2026年暑期班将开设专业多样，内容丰富，启智益趣的兴趣班，自2026年6月13-17日为2026年春季班学员优先报名原班时间，6月18-20日为春季班学员跨班优先报名时间，6月21日起接受新生报名，欢迎报读！
2026年暑期培训班第一期上课起止日期：2026年7月13日至7月31日，逢周一至周五上课（共15次课）；
2026年暑期培训班第二期上课起止日期：2026年8月3日至8月14日，逢周一至周五上课（共10次课）。
上课地点：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                                 

报名地点：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一楼招生报名处                              
相关说明：1、培训班收费构成：学费+书杂费 =收费总额；

2、为保证教学质量，所有班别报满即止，不安排插班；
3、简章如有内容调整，以报名时的公布的信息为准。 
中心（宫）官方网站：www.zsqsg.cn；

中心（宫）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山市青少年宫（zsqsng）。

中山市青少年宫微信公众号上有最新的亲子教育、兴趣班招生、公益活动、考级、演出、公益课等资讯内容，并已实现微信报班支付、查看招生简章、义工报名等功能，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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